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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区政办发〔2022〕27号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 于 开 展江 北 区不 可 移 动文 物  

“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攻坚行动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慈城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开展全国文物系统安全生产大检查工

作的通知》（文物督函〔2022〕410 号）和《中共浙江省委办公

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全省文物安全大排查大

整治大提升攻坚行动的意见>的通知》等精神，决定从即日起到

11月底，开展全区不可移动文物“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攻

坚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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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掌握全区不可移动文物安全风险隐患状况，摸清管理漏

洞，厘清文保建筑产权人、使用人、管理人等情况，建立安全责

任制落实和风险隐患清单，完善文物安全风险分色图，为逐步解

决全区文物安全问题精准施策、全面整治夯实基础。 

二、时间安排 

大排查时间为 7月至 8月;整治提升时间为 7月至 11月。 

三、排查范围及重点 

1.厘清权属关系。全面梳理辖区内 295 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点）的产权人和管理单位、使用人等情况；同时严格落实文物

保护工作相关安全责任制。 

2.排摸火灾隐患。重点排查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木结构、

砖木结构民居类文物建筑的火灾风险，主要排查内容包括民居生

活生产用火用电管理、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管理、消防系统及设

施设备配置和运行、专职和志愿消防队及微型消防站建设、人员

操作能力等情况。 

3.防止法人违法。重点排查文物法人违法行为，主要排查内

容包括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擅自建设，擅

自拆除或修缮不可移动文物，大型基建项目划定勘察设计红线前

未按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未经许可开展文物经营行为等。 

4.预防自然灾害。全面排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点）因气象

灾害、地质灾害、病虫害、风化侵蚀等自然因素造成的本体损害

和安全风险隐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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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查方式 

1.全面自查。在区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局）的业务指导下，

各街道（镇）和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文物安全主体责任，对每个

环节的隐患进行全面自查，建立问题清单和整改清单。对隐患小

易整改的问题即知即改，对短期内不能整改到位的问题，制定方

案、明确责任、限时整改。 

2.联合检查。由区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局）牵头组织区相

关部门开展联合检查，重点检查文物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安全隐

患整改措施落实、安全生产制度建设等主体责任落实等情况，进

一步提升风险自辨自控和隐患自查自改能力。深入分析和研判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迅速组织整改；并不定期开展回头看，

严格闭环管理，确保不留死角。 

3.督察抽查。区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局）负责对区相关部

门、街道（镇）针对文物保护方面的工作部署、隐患排查、自查

自改及联合检查中所提出的问题等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日常督促检

查；区政府督查室根据工作进展情况随机开展督查，并适时通报

有关情况，努力推动文物安全工作产权管理单位（人）直接责任、

属地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等三方责任制的全面落实。 

五、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强化保障。各街道（镇）、区有关部门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围绕从根本上消

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求，深刻意识到此次大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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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建立健全区域协同、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以问题为

导向，细化工作方案，突出工作重点，抓好落实，取得实效。 

2.注重协调，形成合力。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认

真履行职责，强化协作配合，齐心协力推进。文化广电旅游局（文

物局）、公安、消防、教育、住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宗教

等部门要依法依规履行文物安全相关职责。对大排查中发现的问

题要举一反三，坚决杜绝文物安全等事故发生。对于好的做法要

总结提炼，形成良好的文物保护工作长效机制。 

3.加大宣传，营造氛围。各街道（镇）、区有关部门要认真

分析研究解决各类文物安全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做好信息

报送等工作。新闻、教育、司法等部门要积极推进历史文化遗产

知识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

进农村、进网络等各类宣传活动，增强全社会的文物安全法治意

识和责任意识。 

 

附件：1.江北区不可移动文物权属关系排查表 

2.江北区不可移动文物安全大排查工作情况汇总表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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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北区不可移动文物权属关系排查表  
 

文物名称  

地  址  

文物级别 
□国保单位     □省保单位      □市保单位  

□市保点       □区保单位      □区保点      □三普点 

文物类别 
□古建筑       □古遗址、古墓葬       □近现代遗迹  

□石刻         □其它 

所有权类型 □国家         □集体          □个人       □不明 

标志碑(牌） □有           □无 

责任牌 □有           □无 

产权人(单位)  联系人（职务）  联系方式  

管理人(单位)  联系人（职务）  联系方式  

使用人(单位)  联系人（职务）  联系方式  

点位文保员  联系方式  

产权人、管理

单位责任书

签订情况 

 

□有          □无 

填报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请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前，交江北区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局）。

联系人：方文，联系电话：13967870159；650159。



 
 — 6 — 

附件 2 

江北区不可移动文物安全大整治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方式               

检查情况 检查   次数 ，出动   人次 ，检查文物   处（其中：国保   处，省保   处，市保   处，区保   处） 

整改情况 
共发现安全隐患和问题    项（其中：国保   项，省保   项，市保   项，区保   项） 

已督促整改    项（其中：国保  项，省保  项，市保  项，区保  项）。 

问题描述 

（可另附纸） 

火灾隐患情况：                                                                           

法人违法方面：                                                                           

自然灾害方面：                                                                           

情况归纳 

安全责任落实   项，安全风险评估   项，落实安全管理制度   项，安全巡查检查   项，安全设施设备建设

及日常管理   项，应急预案演练和安全教育培训    场次，电气安全隐患   项，用火安全隐患   项，燃香烧

纸隐患  项，危险物品安全隐患   项，自然因素安全隐患   项。 

备注：此表请于 2022 年 10 月 30 日前，交江北区文化广电旅游局。联系人：方文；联系电话：13967870159



 
 

 

 

 

 

 

 

 

 

 

  抄送：区纪委区监委机关，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办、政协办，区人武部， 

区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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